
、指导薦

叙立专业带头人选拔实施方案(试行)

专¥^人建设是我院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选拔一批具有良好师德师风，在某一专业领域具有一定造诣和 

影响力，能对本专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带头作用的高素质专业带头人， 
以打造一支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教学团队，推动我校专业建设， 
提高科研水平，促进教学改革。
二、选拔条件
1、 具有较强的领导、组织和协调能力，精力充沛、治学严谨、

富有创新精神。
2、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中级以上职称并具硕士以上学位；从 

事本专业教学三年以上。
3、 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和实践能力，积极承担教学任务，讲授 

过两门以上本专业课程，完成教学基本工作量，教学效果优良，学生 

满意率高。
4、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了解本专业的前沿发展动 

态，能准确把握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和目标，积极参与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的制订，在本专业教学改革、课程建设和教 

材建设等方面成绩显著。
5、 具有较强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能力，能够较好从事和组织 

学生的实践教学活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6、 近五年来取得过下列一项工作成果：
(1) 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篇或省级核心刊物发表论 

文2篇以上(均为第一作者)；
(2) 正式出版一部学术专著，或主编、参编一部正式出版的本 

专业教材；
(3) 作为主要人员参与过本专业校级或以上精品课程建设、新 

专业申报与评估、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4) 获得校级或以上教育教学成果的奖励；




